
 

德环陇审〔2023〕5号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关于《瑞陇高速至章凤口岸出境通道连接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稿）》的批复
陇川县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委托昆明鲁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瑞陇高速至章凤口岸出境通道连接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情况

2022年11月27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瑞陇高速至章凤口岸出境通道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德发改基础〔2022〕312号），同意实施瑞陇高速至章凤口岸出境通道连接线工程。

（二）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选线情况

2022年11月17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地字530000202200086号）核发了该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瑞陇高速至章凤口岸出境通道连接线工程
建设单位：陇川县交通运输局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陇川县

地理坐标：

起点：东经：97°48′10.851″，北纬：24°10′46.548″

终点：东经：97°43′43.903″，北纬：24°11′47.651″
项目投资：总投资26133.09万元，环保投资699.80万元，占总投资的2.68%。
建设内容:本项目路线起于瑞陇高速连接线同心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路线沿现状环城东路向南布设，于环城东路与荣昌路交叉口转向西沿荣昌路继续利用现状已建荣昌路布设，于卫国南路与荣昌路交叉口开始沿荣昌路进行改建，经勐宛南路、三象南路，跨南宛河后路线继续沿荣昌路布设至拉影片区，于拉影中路与规划经四路交叉口处利用现状经四路向南布设至拉影南路与经四路交叉口，之后路线利用现状拉影南路向西布设至章凤边境检查站。项目路线全长9236米，其中改建段全长6327.794米，利用段全长2907.763米。全线设大桥1座，桥长109.08米，桥宽27米；平面交叉口9处，桥隧比例1.18%。

K0+000～K1+825段位于城区范围内现状道路良好，利用现状城市主干路作为出境通道连接线，上面层大面积出现龟裂、块状裂缝、推移拥包等病害，下面层结构整体性完好，结构强度充足，进行路面上面层刨铣重铺，设计速度40km/h。

K1+825～K4+088段位于城区范围内，是陇川县城内城市干线骨架道路之一，是连接瑞陇高速与章凤口岸的主要道路，是片区主要的集散公路，采用一级公路设计标准，路基宽30米，同时设人行道及绿化带，设计速度60km/h。

K4+088～K8+153 段位于城郊，是连接拉影与陇川县城的主要干线道路，也是连接瑞陇高速与章凤口岸的主要道路，是片区主要的集散公路，因此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20米，设计速度60km/h。

K8+153～K9+236位于拉影片区城区范围内，段现状道路良好，利用现状城市主干路作为出境通道连接线，上面层大面积出现龟裂、块状裂缝、推移拥包等病害，下面层结构整体性完好，结构强度充足，进行路面上面层刨铣重铺，设计速度40km/h。

二、批复意见
项目符合《云南省水路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年）》。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做好沿线规划控制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减缓和控制。根据评价结论，我局同意建设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述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设。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表土堆场防护，做好绿化恢复和绿化维护。合理调配工程土石方，施工弃渣和土石方及时清运，不得沿河倾倒和随意堆放。剥离表土单独堆存用于绿化覆土。施工结束需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选用乡土适生物种对施工迹地进行植被恢复，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桥梁进出口景观设计和公路两侧绿化，提升景观协调性。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工期，尽量避免雨季雨天进行路基挖填等土石方施工作业，尽量缩短施工开挖面暴露时间，以减少含泥沙雨水径流的产生。合理设置好截排水沟及沉砂池等临时排水设施，加强维护，保持排水畅通。迭撒大桥拆除重建工程不设置临时道路，并设置河道作业平台，围堰临水侧铺设彩条布作为临时防渗措施等。
（三）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时应根据天气情况对道路施工区及弃渣场进行适当洒水降尘。对物料堆放场地进行围挡、遮盖，不得露天堆放。对物料运输车辆车厢进行遮盖。本项目使用的混凝土、沥青等从厂家购买运至场地直接使用，不设置混凝土拌合场，沥青、水稳层拌合场。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尽量优化工程布置方案，合理安排施工布局和施工时间，声环境敏感点路段应设置隔声屏障，高噪声施工机械应尽可能远离敏感点；严禁夜间高噪声施工作业，敏感点附近路段禁止夜间施工，施工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应按有关规定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提前向附近居民公告。运输线路尽量避让学校、医院和居民集中区，并对各敏感点路段设置限速禁鸣标识。针对运营远期噪声预测值超标的鼎金二期、广山村、县人民法院、仁和医院、芒弄村共5处敏感点，必须采取声屏障降噪措施，确保声环境质量达标；加强运营期沿线区域（特别是噪声预测值超标点）声环境质量的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噪声防治措施。
（五）加强固废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表土运往规划的表土堆场临时堆存。项目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采用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及时清运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处置。项目弃渣场、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并尽量远离耕地；优先利用已有道路作为施工便道，尽可能将施工营（场）地、施工便道等布置在公路红线范围内，减少工程占地，严禁越界超范围施工。废机油和揩擦有油污的固体废弃物等危险废物，规范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同时建立危险废物转移台账，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本批复仅针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和预测，并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不包括应由其他部门审批或核准内容，项目业主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涉及其他部门的审批或核准手续。

（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报告并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并按照要求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原则上不允许发生重大变更。项目实施过程中，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不开工建设的，应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请陇川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2023年3月17日



